
证券代码:300061� � � �证券简称:康耐特 公告编号:2014-035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１

、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

２

、

本次权益分配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

，

派

０．２５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

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２５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８７５

元

，

权益登记

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

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

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８７５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６２５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５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次所送

（

转

）

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

在送

（

转

）

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

１

股的部分

，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

（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

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

直至实际送

（

转

）

股总数与本次送

（

转

）

股总数一致

。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３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３３９

公司控股股东

五

、

本次所送

（

转

）

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六

、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

，

３１６

，

４００ ４２％ ４

，

０３１

，

６４０ ２０

，

１５８

，

２００ ２４

，

１８９

，

８４０ ６４

，

５０６

，

２４０ ４２％

其中：高管股份

４０

，

３１６

，

４００ ４２％ ４

，

０３１

，

６４０ ２０

，

１５８

，

２００ ２４

，

１８９

，

８４０ ６４

，

５０６

，

２４０ ４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５

，

６８３

，

６００ ５８％ ５

，

５６８

，

３６０ ２７

，

８４１

，

８００ ３３

，

４１０

，

１６０ ８９

，

０９３

，

７６０ ５８％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

５５

，

６８３

，

６００ ５８％ ５

，

５６８

，

３６０ ２７

，

８４１

，

８００ ３３

，

４１０

，

１６０ ８９

，

０９３

，

７６０ ５８％

三、股份总数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

本次实施送

（

转

）

股后

，

按新股本

１５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

２０１３

年年度

，

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１４

元

。

八

、

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

５５５

号

咨询联系人

：

张惠祥

，

李彩霞

咨询电话

：

０２１－５８５９８８６６－１２９８

，

０２１－５８５９８８６６－１２１８

传真电话

：

０２１－５８５９８５３５

九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

；

２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配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

特此公告

。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1169� � �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4－017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分红说明会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

会议召开时间

：

2014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30-10:30

√

会议召开方式

：

网络形式

一

、

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将就

2013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的相关事宜予以说明

。

二

、

召开时间和方式

本次说明会将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30-10:30

以网络形式召开

。

三

、

参加人员

本行董事会秘书

、

财务部门负责人等将参加说明会

，

回答投资者问题

。

四

、

投资者参加方式

如参加本次说明会

，

请投资者于会议召开时间内登录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五

、

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本行现金分红说明会负责人

：

董事会秘书

联系电话

：

010-66223826

特此公告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0959� � �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0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6

月

5

日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月季园二楼

会议室召开五届五次董事会会议

。

会议通知于

5

月

26

日发出

。

会议应到董事

10

人

,

实到董事

10

人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规定

,

会议符合依法召开的

规定

。

会议由靳伟董事长主持

,

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

一

、《

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调整的议案

》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董事会推荐唐荻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

简历附后

)

。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

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

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

同意

10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五日

附

:

唐荻先生简历

唐荻

,

男

,1955

年

4

月生

,

博士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曾任文化部印刷厂工人

,

北京科技大学教

师

。

现任北京科技大学高效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

北京科技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

事长

,

北京科大恒兴高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

兼任中国金属学会深加工分会主任委员

,

中国金

属学会轧钢分会理事

、

副秘书长

。

唐荻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持有该

公司股票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证券代码:000959� � �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1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五届五次董事会定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召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

以现场方式召开

。

现将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会议基本情况

1

、

时间

:2014

年

6

月

27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00

2

、

地点

:

首钢陶楼国际会议厅

(

北京市石景山路

68

号

)

3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二

、

参加人员

1

、

2014

年

6

月

19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3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以及为公司审计的注册会计师

。

三

、

有关议题

1

、

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调整的议案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

案审核无异议后

,

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 (

详见公司当日董事会决议公告

)

2

、

公司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

;

3

、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

4

、

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报告

;

5

、

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报告

;

6

、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7

、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8

、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9

、

公司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

10

、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1

、

公司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

12

、

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2013

年度薪酬兑现及

2014

年度薪酬与考核分配办法的说明

。

其中第

11

、

12

两项只向股东大会报告

,

无需表决

;

第

2

—

10

项议案

,

见公司

2014

年

4

月

30

日在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

四

、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

、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到公司证券部登记

;

委托代理人持

本人身份证

、

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

、

授权委托书登记

。

股东可以电话

、

传真和信函方式

登记

。

2

、

法人股东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

公司盖章

)

、

公司股东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

;

股东

单位代表持股东单位授权委托书

(

法人签字

、

公司盖章

)

、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

公司盖章

)

及代

理人身份证登记

。

3

、

登记时间为

2014

年

6

月

24

日和

6

月

25

日

9:00-11:30,13:30-16:00;

信函登记以收到地邮戳

为准

。

五

、

其它事项

公司地址

:

北京市石景山路

99

号

6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41

电 话

:010-88293727

传 真

:010-68873028

联 系 人

:

范晓江 许凡

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附

:

授权委托书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五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并行使表决权

。

授权表决内容如下

: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关于独立董事调整的议案

２

公司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

３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４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６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７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８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９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１０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

: (

签字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字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证券代码:000959� � � 公告编号:2014-022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就提名 唐获 为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

、

学历

、

职称

、

详细的工作经历

、

全部

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

,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

、

根据

《

公司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

,

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资格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

被提名人符合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

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

的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的股东

,

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

企业任职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

、

被提名人不是为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提供财务

、

法律

、

管理咨询

、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

、

被提名人不在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

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

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

、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

、

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

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

、

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

、

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

、

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

、

最近一年内

,

被提名人

、

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

性的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

、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

《

公务员法

》

的相关规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

、

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

、

人大机关

、

政府机关

、

政协机关

、

审判机关

、

检察机关等其

他列入依照

、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

、

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

、

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

,

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

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

、

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

,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

人原所在单位党组

(

党委

)

及中央纪委

、

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

、

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后

,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

人所在党委党组

(

党委

)

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

、

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

,

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在

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

、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

、

教育部

、

监察部

《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

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

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

、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

《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

》

的规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

、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

《

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

部监事制度指引

》

的规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

、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

《

证券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

》

的规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

、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

、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

相关规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

、

包括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

同时在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

、

被提名人当选后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

董事

,

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独立董事备案办法

》

规定的会计专业人

士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 _

二十九

、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

》

要求

,

督促公司董事会将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

、

学历

、

职称

、

详细的工作经历

、

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

、

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情形

;

√

是

□

否

最近三年内

,

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_______

次

,

未出

席

_______

次

。

(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

唐获先生此前从未担任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

三十一

、

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

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

、

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

、

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

、

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70

岁

,

并同时在多家公司

、

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

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

、

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否则

,

本

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

提名人(盖章):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

唐获

,

作为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现公开声明和保

证

,

本人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

且符合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

要求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

、

本人不存在

《

公司法

》

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

、

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三

、

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

的规定取得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四

、

最近一年内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

最近一年内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或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

最近一年内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

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

最近一年内

,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

职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

、

本人不是为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提供财务

、

法律

、

管理咨询

、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

、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

的单位任职

,

也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

、

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

、

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

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

、

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

、

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

、

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

、

最近一年内

,

本人

、

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

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

、

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

《

公务员法

》

相关规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十七

、

本人不是党的机关

、

人大机关

、

政府机关

、

政协机关

、

审判机关

、

检察机关等其他列

入依照

、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

、

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十八

、

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

,

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

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十九

、

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

,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

所在单位党组

(

党委

)

及中央纪委

、

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

、

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后

,

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

在党委党组

(

党委

)

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一

、

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

,

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

(

离

)

休后三年内在原任

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二

、

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

、

教育部

、

监察部

《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

》

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三

、

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

《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

》

的规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四

、

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

《

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

》

的规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五

、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

《

证券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

》

的规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

、

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

、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七

、

包括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

且本人未在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八

、

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

、

学历

、

职称

、

工作经历以及全

部兼职情况等个人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二十九

、

本人已经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

》

要求

,

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

的职业

、

学历

、

职称

、

详细的工作经历

、

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

、

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情形

。

√

是

□

否

□

不适用

唐获未在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外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

三十一

、

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

董事意见经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三十二

、

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

、

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

、

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70

岁

,

并同时在多家公司

、

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

、

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

是

□

否

如否

,

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

声明人 唐获 郑重声明

: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

,

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否则

,

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

,

做出独立判断

,

不受公司主要股

东

、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

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期间

,

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

,

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

司独立董事职务

。

声明人:唐获(签署)

日 期:2014年6月5日

A股证券代码：601998� � � � A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14-30

H股证券代码：998H股 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行

"

）

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发出有关会议通知

，

2014

年

6

月

4

日以现场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

。

会议应参会董事

14

名

，

实际参会董事

14

名

。

冈萨洛

o

何塞

o

托拉诺

o

瓦易那董事

、

孙德顺董事

、

张小卫董事

、

刘淑兰董事

、

吴小庆董事分

别委托常振明董事长

、

李庆萍董事

、

陈小宪常务副董事长

、

王联章董事

、

邢天才董事代为出席和

表决

。

常振明董事长主持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2014

年度总行审计部及区域审计中心审计项目计划

》

表决结果

：

赞成

14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施行

《

2014

年度总行审计部及区域审计中心审计项目计划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我行与

BBVA

相关合作协议条款的议案

》

冈萨洛

·

何塞

·

托拉诺

·

瓦易那董事因与本议案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

，

需回避表决

，

本议

案有效表决票数为

13

票

。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接受西班牙对外银行

（

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

S.A.

，

以下简称

"BB鄄

VA"

）

关于

"

修订及终止本行与

BBVA

相关合作协议条款

"

的补充协议提出的对

《

投资人权利协

议

》

和

《

战略合作协议

》

中的有关修订

，

授权高级管理层人员签署相关文件

。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

（

一

）

本行与

BBVA

现同意双方免除对方在

《

战略合作协议协议

》

第四条项下的所有和任何

义务

、

承诺

、

约定

、

责任和

/

或索赔

，

具体效力如下

：

1.

不再限制

BBVA

在中国及本行在西班牙设立机构

；

2.

不再限制

BBVA

在中国境内就重点业务合作领域和核心业务自行开展或者与第三方合

作开展业务

；

不再限制本行在中国境内与任何外国银行在核心业务合作领域开展合作

；

3.

不再限制

BBVA

在中国境内开展非重点业务合作领域的业务

，

也不再限制本行在中国境

内与任何外国银行在该领域开展任何合作

；

4.

不再限制本行在

BBVA

地域内与任何其他银行开展任何合作

；

5. BBVA

无须与本行就其保留的产品和服务开展合作

。

（

二

）

本行

、

中信集团

（

原

"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

，

现

"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

和

/

或

"

中国中信

股份有限公司

"

）

与

BBVA

现同意终止

《

投资人权利协议

》

第

5.4

条之

(a), (b), (c), (e)

及

(f)

项效

力

，

免除各方在该等条款项下所有和任何义务

、

承诺

、

约定

、

责任和

/

或索赔

（

第

5.4

条

（

d

）

项除

外

）。

具体效力如下

：

1.

不再限制

BBVA

投资任何中国国内银行

；

2.

不再限制

BBVA

持有任何中国国内银行

5%

以上股权

；

3.

不再限制本行可能导致

BBVA

对本行持股低于

5%

的交易

(

本行与在

《

投资人权利协议

》

中

被定义为

BBVA

竞争者的单位进行涉及参股本行行的交易除外

)

；

及

4.

取消中信集团就

BBVA

行使买入期权事项做出的若干承诺

。

同时

，

董事会同意接受

BBVA

关于

"

修订及终止本行与

BBVA

相关合作协议条款

"

的补充协

议提出的终止私人银行

、

汽车金融合作项目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朱加麟先生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14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朱加麟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

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此项任职

资格时就任

。

朱加麟先生的简历请参见附件一

。

本行独立董事李哲平先生

、

邢天才先生

、

刘淑兰女士

、

吴小庆女士

、

王联章先生关于聘任朱

加麟先生为副行长的独立意见函请参见附件二

。

特此公告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六日

附件一

：

朱加麟先生简历

本行党委委员

。

朱先生于

2013

年

3

月作为高级管理人员

、

党委委员加入本行

。

2005

年至

2013

年

3

月担任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

、

副首席执行官

，

2004

年至

2005

年担任信诚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

首席营运官

，

2000

年至

2004

年担任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

1998

年至

2000

年担任中信银行总行首席清收主管兼资产保全部总经理

，

1997

年至

1998

年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保险筹备组负责人

，

1996

年至

1997

年在日本生命保险公

司及日本财产保险公司工作研修

，

1990

年至

1995

年担任中信银行总行行长秘书

，

1988

年至

1989

年在日本野村证券公司工作研修

，

1986

年至

1988

年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银行部办

公室公关科工作

，

任副科长

。

附件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朱加麟先生为副行长

的独立意见函

按照法律法规以及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规定

，

我们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独立董事

，

现就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聘任朱加麟先生为副行长的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

经审议

，

同意聘任朱加麟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

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此项任职

资格时就任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哲平、邢天才、刘淑兰、吴小庆、王联章

二〇一四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289� � �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2014-041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南

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南京瑞森

”）

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瑞华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藏瑞华

”）

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４

日

，

南京瑞森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００

万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

减持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５３４％

。

西藏瑞华此次未减持

。

此次股份变动前

，

南京瑞森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００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９１８％

。

西藏瑞华

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００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９１８％

。

本次减持后

，

南京瑞森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０

万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３８４％

。

南京瑞森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瑞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２００

万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３０２％

，

南京瑞森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瑞华仍为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

一

、

股东减持情况

１

、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

南京瑞森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

１４．４１ ５０．００ ０．３０９６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

１４．７１ １５０．００ ０．９２８８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１４．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１９２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１４．７８ ６５．００ ０．４０２５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１４．７０ ３５．００ ０．２１６７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４．１５ ７５．００ ０．４６４４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４．０６ ２５．００ ０．１５４８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１５．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１９２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１５．５６ ５２．００２９ ０．３２２０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１５．５０ ４７．９９７１ ０．２９７２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

１５．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１９２

西藏瑞华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 － － －

大宗交易

－ － － －

其他方式

－ － － －

合计

－ － ８００．００ ４．９５３４

２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南京瑞森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１

，

０００ ６．１９１８ ２００ １．２３８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００ ６．１９１８ ２００ １．２３８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西藏瑞华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

，

０００ ６．１９１８ １

，

０００ ６．１９１８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００ ６．１９１８ １

，

０００ ６．１９１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

２

，

０００ １２．３８３６ １

，

２００ ７．４３０２

二

、

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减持的股东参与认购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

，

其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

份自发行结束之日

（

股份上市之日

）

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

锁定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

日

，

该股份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上市流通

，

本次减持的股东未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

三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减持符合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业务规则的规定

；

２

、

本次减持的股东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３

、

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南京瑞森及其一

致行动人西藏瑞华合计持有公司

１

，

２００

万股股份

，

仍为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股份减持告知函

》；

２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608� � �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4-L41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4

年

6

月

5

日上午

9

：

30

召开地点

：

北京怀柔区庙城镇宽沟

8

号会议室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2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0

人

、

代表股份

322,070,069

股

、

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2.95%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

，

代表股份

294,412,544

股

，

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26％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57

人

，

代表股份

27,

657,525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

。

3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

审议关于收购上海银河宾馆有限公司

90%

股权的议案

。

①

表决情况

：

同意

320,937,68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5％

；

反对

1,132,381

股

，

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5％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其中

，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294,412,54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1.41％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

0％

。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26,525,14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24％

；

反

对

1,132,38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

②

表决结果

：

议案通过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吴琥

、

胡冰

3

、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

赵洋

4

、

结论性意见

：

阳光股份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现行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五日

股票代码：000410 � �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14-24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今日

,

我公司收到

《

"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

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关于

下达

2014

年度第一批经费的通知

》（

数控专项办函

[2014]74

号

），

为推进数控机床专项立项课

题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

该办公室将专项

2014

年度第一批经费

1,104

万元下达给我公司

，

用

于

"

千台国产数控车床可靠性提升工程

"

项目

。

目前公司已收到此笔经费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

》

之规定

，

上述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

，

公司收到上

述款项后

，

将先计入递延收益

，

待项目完工投产后

，

按资产使用年限计入当期损益

。

上述政

府补助资金不会对公司

2014

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

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特此公告

。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

2014年6月6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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